
宣教士與守時                                               羅定獎 

 

 

宣教士保羅嘗言: 我們成了一台戲, 給世人和天使觀看 (林前 4:9). 宣教士如活 

在金魚缸內, 眾人從四面八方把你看清. (所謂眾人, 包括宣教工場當地人, 來自 

不同國家的隊友, 老家差派支持你的教會, 什至包括你自己) 且對你評頭論足.  

怎麼樣?  

 

 

剛看到一篇文章, 提及準時及守時的現象和衍生的問題. 文章說: 德國火車是

世上最準時的, 分秒不差. 連帶德國朋友也十分守時 (相對那些常常約會遲到

的, 或是早到的, 都感到汗顏.) 德國旁邊的瑞士也在守時方面表現同樣出色, 

難怪瑞士生產的手錶, 全球有名, 且十分昂貴. 

 

估計你也有這共同經驗: 每一次聚會總有一些人是晚來的 (同意嗎?). 我看到

有教會有見及此, 為了營造守時的氣氛, 敬拜神需要作好準備, 也不因晚到影

響其他肢體, 所以在每次聚會時便記錄多少人晚到, 並在下周公佈, 期望形成 

“無形的壓力”. 不過情況總沒有明顯改善. 早到的仍舊早到, 準時的仍舊準時, 

遲到的仍舊遲到.  

 

守時的人, 或說對時間因素看得較為重要的文化環境, 總會覺得不守時的人

是不對的, 什至是犯錯, 是罪過. 這個說法對他們來說絕不誇張, “你看, 我們

10個人約好見面, 你遲到 1分鐘, 就等如浪費了我們 9分鐘了.” (這樣類似的

指責, 不會感到陌生了吧!) 守時的人會覺得, 守時就是表現誠信, 表示負責

任, 更是對別人的尊重. (這樣類似的定義, 同意嗎?) 

 

我對這樣的定義, 一方面完全贊同, 不過只因為曾在不同國家和民族中事奉, 

發現不同文化對時間, 對守時等有關問題, 是有不一樣的定義和看法的. (是為

不守時的人擊鼓嗚冤?) 

 

有一位宣教士來到山區地帶傳福音建立教會, 多好! 當地信徒能固定每主日

一起前來聚集敬拜天上真神, 多感動! 不過遲到的情況很嚴重. 說好早上 9點

聚會, 宣教士一早就來打點預備, 但聚會點內空無一人 (只有天父). 到了 9:15 

當地的傳道同工才出現, 9:30開始有一兩位信徒斯斯然來到, 9:45才也就小貓

三四只, 到了近 10點才有十個八個肢體, 那時才開始敬拜程序. 唱詩, 讀經, 

禱告, 傳講神的話…期間每一個環節都有人才進來參加聚會. 到了最後祝福的

環節, 也看到有信徒趕著前來領受牧師宣教士代表天父的祝福. 當然, 把我的



宣教士朋友氣炸了. 他把當地同工臭罵一頓之後, 以愛心把自己心愛的手錶

送給他, 期待當地同工可以身作則, 影響其他信眾. (你認同這個行為嗎?) 結

果, 一如所料…怎樣理解? 

1. 當地同工有了手錶, 跟是否需要, 能否可以按手錶上的指針行事, 並沒有 

   一定的關聯  

2. 當地同工有手錶, 不等如其他信徒有手錶 

3. 一般信徒的時間觀, 就是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 都是 ”睇天做人”. 誰都知    

   道太陽昇起太陽西沉, 每天隨著地球自轉, 公轉都不一樣  

4. 為什麼我們要 ”守” 那個 “時”, 要順從那支小小的手錶指針, 被它控制,  

   被他綑綁, 成為它的奴隸? 一如宣教士教導, 人不是為安息日而設的 (可 

   2:27) 

5. 凡事應以人為本, 不是以事, 不是以時間為本的 

6. 至於敬拜天父, 當地信徒看重的是有沒有到, 而非要不要守時. 人只需要 

   用 “心靈和誠實” 敬拜, 而不是人到心不到, 怱怱忙忙趕來, 被時間控制,  

   沒有了在基督裡的自由釋放. 就算最後一分鐘前來領受祝福, 這也是敬拜,  

   是誠心實意的在牧師祝福時前來領受祝福的, 有問題嗎?  

7. 再看一下天父, 看千年如一日, 一日如千年 (彼後 3:8), 你這麼緊張一分一 

   秒, 對得起天父嗎? 

 

宣教大師 Paul Hiebert 引用另一位前輩 Edward Hall舉出的例子1. 他指出作

為一個美國人, 該國的文化處理 “守時” 問題是這樣的: 按約定時間前後 5分

鐘到達的是守時. 若遲到 15分鐘之內, 需要致歉. 15分鐘過後才出現的, 不

單要致歉, 且要作出合理解釋. 不過在埃及的情況就大不同了. 在埃及當地, 

只有僕人才需要準時到達以顯示他的順服. 其他一般人要顯示個人獨立自主

及社會地位, 大慨一個小時後出現就行了. 我們馬上聯想, 一位美國人跟一位

埃及人約會見面時所產生的有趣埸面.  

 

前輩舉的例子於我並不陌生. 小時候在老家開開心心地出席親戚的婚筵, 以

為可以 ”大快朵頤”. 貼子上清楚寫明: “五時恭候, 七時入席”. 但我們的經驗

是 ”到八時還沒有吃的”. 原來是在等一些 ”尊貴的” 嘉賓人物到來. 對, 就像

埃及文化一樣, 只有僕人, 奴婢, 勞務者才需要 ”守時”, 其他賓客不用準時, 

且身份越顯赫就更不能守時. 我們學會了, 在出席類似的宴會前先吃一些小

點, 免得肚皮乾等.  

 

聯想到另一次有趣的經驗. 有一次帶著幾位學員坐火車到另一個省市工作. 

 
1 Paul G. Hiebert, Cultural Anthropology, Baker Books, 1999, p.34 



車站清楚列明, 旅客應在發車前 2小時進站. 這跟坐飛機航班, 2小時前到機

場輪候排隊辦理登機手續, 安檢等是異曲同工. 不過, 我們是坐乘火車而不是

飛機航班呀. 連排隊進站, 驗票, 檢查行李等手續, 10分鐘就攪定了. 為何需

要 2小時前進站? 帶著一顆不明白不服氣的心情, 詢問站長, 表達不滿. 站長

語重心長的回應: 當然啦, 我們不希望你 3小時前進站嘛. 氣結! 想想也是可

以理解. 有些從偏遠地區前來坐火車的人, 可能每天只有一班汽車, 而汽車的

時間跟火車的時間並不吻合, 形成一些旅客只能很早就到來. 同樣, 一些不習

慣出門的人也會習慣性地提早出門, 唯恐丟失趕不上搭乘那班火車. 種種原

因導致車站內整天人頭湧湧. 他們都是不能要求守時的人.  

 

有了這些對時間不同的觀念, 那請問, 下次約會女朋友見面, 可接納乾等他 3

個小時才出現的行為嗎? 

 

 

 
 


